
特
別
報
導

一
八

高
科
技
廠
之
風
險
與
消
防
安
全
管
理

台
灣
高
科
技
廠
之
發
展
從
早
期
電
腦
製
造
︵

︶、
半
導
體
︵

︶
製
造
，
至
今
日
的
面
板
光
電
產
業
︵

︶，
經
營
型
態
也
從
早
期
單
純
代
工
模
式
︵

︶
走
向
設
計
代
工
︵

︶，
或
更
進
一
步
發
展
自
由
品
牌
，

甚
至
跨
上
國
際
舞
台
；
至
二
○
○
六
年
為
止
，
台
灣
今
天
高
科
技
產
業
之
年
產
值
，
已
佔
全
製
造
業
年
產
值
之
六
成
以

上
。

依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核
准
入
區
生
產
製
造
的
高
科
技
項
目
而
言
，
一
共
可
分
為
六
大
類
，
即
積
體
電
路
、
光
電
產

業
、
電
腦
及
周
邊
、
通
訊
、
精
密
機
械
和
生
物
科
技
；
積
體
電
路
︵

︶
是
半
導
體
產
品
之
主
要
成
員
，
並
且
被
廣
泛

應
用
於
資
訊
、
通
訊
、
消
費
性
和
其
他
各
式
電
子
產
品
中
。
茲
就
台
灣
高
科
技
產
業
之
積
體
電
路
及
光
電
產
業
之
上
下

游
產
業
的
關
聯
性
及
其
主
要
製
造
流
程
項
目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積
體
電
路
：

矽
晶
圓
廠
︵
長
單
晶
、
切
片
、
研
磨
︶
↓
積
體
電
路
晶
片
製
造
廠
︵
光
罩
、
顯
影
、
蝕
刻
、
氧
化
、
擴
散
、
離
子

植
入
、
化
學
氣
相
沉
積
、
電
極
金
屬
蒸
鍍
、
晶
片
檢
查
︶
↓

晶
片
測
試
及
封
裝
廠
︵
切
割
、
置
放
、
焊
線
、
塑
模
︶

↓

積
體
電
路
Ｉ
Ｃ
使
用
者
應
用
於
資
訊
電
腦
產
品
、
消
費
性
及
視
訊
產
品
、
有
線
及
無
線
通
訊
產
品
及
其
他
應
用
於

特
殊
工
業
電
子
、
軍
事
、
太
空
等
等
。

光
電
產
業
：

玻
璃
產
業
︵
鎔
爐
︶
↓

薄
膜
電
晶
體
液
晶
面
板
產
業
︵

︶
包
含
陣
列
製
程

︵
光
罩
、
顯
影
、
蝕

刻
、
化
學
氣
相
沉
積
、
檢
測
︶、
彩
色
濾
光
片

︵
光
罩
、
顯
影
、
蝕
刻
、
檢
測
︶、
組
立
製
程

︵
貼
偏

光
片
、
彩
色
濾
光
片
組
合
、
固
定
封
膠
、
切
割
與
裂
件
、
充
填
液
晶
︶
和
模
組

製
程
︵

搭
載
、
控
制

電
路
板
焊
接
、
背
光
源
組
立
、
外
框
固
定
、
老
化
測
試
︶
↓

模
組
成
品
組
立
可
應
用
於
手
提
電
腦
、
液
晶
電
視
、
電

腦
液
晶
顯
示
器
或

等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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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
積
體
電
路
與
光
電
產
業
中
之
薄
膜
液
晶
顯
示
器
︵

︶，
無
論
是
主
要
安
裝
製
程
、
安
全
衛
生
及
危
害
預

防
方
式
等
等
都
較
為
相
近
。
茲
就
積
體
電
路
與
薄
膜
液
晶
顯
示
器
製
造
廠
之
無
塵
室
特
性
及
其
潛
在
風
險
分
述
如
下
：

無
塵
室
之
特
性
及
風
險
分
析
：

1.
產
品
及
製
程
對
任
何
細
微
的
損
害
極
為
敏
感
，
且
大
量
高
價
值
及
高
產
能
設
備
安
裝
在
同
一
區
域
，
風
險
集
中

易
造
成
企
業
主
的
重
大
損
失
。

2.
製
造
設
備
使
用
大
量
危
險
性
氣
體
及
化
學
液
體
，
若
有
外
洩
事
故
意
外
發
生
，
將
會
造
成
人
員
傷
亡
，
設
備
損

壞
或
火
災
爆
炸
之
危
險
。
且
在
無
塵
室
中
空
氣
流
通
快
速
，
易
造
成
擴
大
損
失
。

3.
機
台
精
準
度
要
求
及
製
程
控
制
複
雜
，
對
地
震
及
電
力
中
斷
或
壓
降
均
可
能
造
成
巨
額
損
失
。

4.
使
用
大
量
的
塑
膠
製
品
，
增
加
火
災
之
危
害
。
如
耐
酸
鹼
之
機
台
結
構
部
分
、
晶
片
盒
、
排
氣
風
管
、
水
管
材

料
、
包
裝
材
料
等
部
分
為
可
燃
性
塑
膠
材
質
。

5.
部
分
可
燃
性
材
質
之
機
台
內
部
為
高
壓
或
高
溫
作
業
且
有
加
熱
電
器
設
備
，
處
理
不
當
易
造
成
火
災
之
危
害
。

6.
使
用
高
效
率
過
濾
網
，
將
會
濾
除
部
分
燃
燒
或
過
熱
所
產
生
的
煙
霧
粒
子
，
且
空
間
範
圍
較
大
，
一
般
傳
統
之

火
警
探
測
器
無
法
早
期
偵
測
。

7.
公
共
供
應
系
統
中
斷
，
如
斷
電
、
缺
水
、
冰
水
系
統
或
廠
務
設
備
損
壞
時
，
亦
可
能
造
成
重
大
營
業
中
斷
停
工

損
失
。

為
降
低
半
導
體
廠
及

液
晶
面
板
廠
之
風
險
，
其
安
全
及
防
火
工
程
設
計
理
念
應
達
到
下
列
各
項
國
際
安

全
標
準
規
範
：

1.
建
築
物
以
防
火
結
構
為
主
。
透
過
不
燃
材
料
的
選
用
，
減
少
可
燃
性
材
質
存
在
，
已
達
到
本
質
安
全
及
防
火
區

隔
的
要
求
。
良
好
的
防
火
區
劃
、
防
火
披
覆
、
防
火
門
、
防
火
填
塞
，
將
可
使
單
一
次
意
外
事
故
的
損
失
降
到

最
低
。

2.
無
塵
室
之
火
警
探
測
系
統
應
採
用
符
合
美
國
消
防
協
會
︵

︶
要
求
之
極
早
期
偵
符
式
探
測
系
統

︵

︶，
如
此
能
及
早
發
現
火
災
區
域
並
控
制
火
及
煙
的
擴
散
。
運
用
有
效
排
煙
系
統
，
防
煙
垂
臂
區
劃
設
計

將
煙
侷
限
於
起
火
區
，
如
此
可
減
少
財
產
損
失
並
可
提
供
人
命
安
全
避
難
所
需
的
時
間
。

3.
符
合
國
際
標
準
︵

︶
之
消
防
安
全
設
計
：

(a)
採
用
濕
管
式
快
速
反
應
型
之
自
動
灑
水
系
統
︵

︶
及
耐
震
設
計
。



(b)
回
風
管
道
內
配
置
極
早
期
偵
煙
系
統
︵

︶。

(c)
定
址
式
火
警
探
測
器
及
緊
急
排
煙
系
統
之
設
置
。

(d)
中
央
監
控
火
警
系
統
及
緊
急
應
變
計
劃
。

(e)
電
氣
設
施
、
電
腦
機
房
及
危
險
性
製
程
機
台
內
之
二
氧
化
碳
滅
火
系
統
。

(f)
排
氣
風
管
選
用
金
屬
管
材
質
設
計
。

(g)
配
置
高
標
準
數
量
之
二
氧
化
碳
手
提
滅
火
器
。

(h)
各
項
消
防
設
施
及
配
件
應
選
擇
符
合
國
際
認
證
的
產
品
︵
如

︶。

4.
消
除
公
共
供
應
系
統
之
瓶
頸
設
備
。
主
要
供
應
系
統
設
備
應
有
備
用
系
統
設
計
，
不
會
因
單
一
設
備
損
壞
造
成

生
產
中
斷
、
營
運
損
失
。

5.
濕
式
水
洗
台

因
有
腐
蝕
性
液
體
存
在
，
故
其
結
構
多
為
可
燃
性
塑
膠
材
質
，
為
降
低
其
火
災
發
生
之

機
率
，
減
少
熱
釋
放
率
及
煙
產
生
率
，
其
可
燃
性
材
質
之
機
台
結
構
應
儘
可
能
使
用
金
屬
材
質
或
符
合

認
證

之
材
料
︵
如

，

認
證
的
產
品
︶

6.
各
系
統
設
備
之
保
養
及
安
全
維
護
應
依
原
廠
商
及
美
國
消
防
協
會
︵

︶
之
規
定
項
目
及
安
全
檢
查
頻
率
施

作
。

由
上
可
知
，
高
科
技
廠
有
火
災
、
煙
燻
、
地
震
、
爆
炸
、
化
學
品
洩
漏
、
停
電
、
重
要
設
備
損
害
營
業
中
斷
、
墜

落
工
安
及
環
保
事
故
等
風
險
；
這
些
高
科
技
產
業
的
技
術
發
展
迅
速
、
市
場
變
化
快
速
、
生
產
流
程
及
設
備
需
配
合
多

變
的
客
戶
需
求
及
國
際
大
廠
的
競
爭
等
等
，
使
得
高
科
技
產
業
充
滿
高
度
危
險
性
、
不
確
定
性
及
競
爭
性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高
科
技
廠
的
投
保
金
額
高
達
數
百
億
、
甚
至
上
千
億
元
，
若
再
加
上
投
保
營
業
中
斷
保
險
，
其
保
險

安
排
絕
非
單
一
保
險
公
司
所
能
承
接
，
往
往
需
透
過
國
際
再
保
險
公
司
之
承
接
來
分
散
風
險
；
近
年
來
因
再
保
險
市
場

價
格
及
承
接
意
願
影
響
，
各
廠
商
之
自
負
額
均
提
高
至
上
億
元
，
或
超
過
十
億
元
，
亦
即
是
自
留
風
險
增
加
。

為
全
面
降
低
高
科
技
廠
之
財
產
及
營
業
中
斷
風
險
，
除
擴
大
原
有
之
保
險
範
圍
外
，
應
透
過
保
險
公
司
及
保
險
經

紀
人
公
司
之
風
險
管
理
顧
問
之
協
助
，
確
實
做
好
廠
內
之
風
險
管
理
及
損
害
防
阻
的
工
作
，
以
達
到
國
際
安
全
標
準
，

有
效
降
低
因
意
外
事
故
而
發
生
之
整
體
損
失
，
亦
是
企
業
穩
定
成
長
及
永
續
經
營
之
必
要
條
件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聯
邦
產
險
經
理
︶

二
○


